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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时 间：2015 年 12月 31日下午 14点 

地 点：上海市松江区佘山林荫新路 1288 号上海世贸佘山艾美酒店 1

楼翡翠厅 4 

主持人：顾国平董事长 

 

议 程： 

一、宣读到会股东人数、代表股份及会议的合法性； 

二、宣读大会议程； 

三、选举监票人、计票人； 

四、审议大会议案： 

1、关于公司签署靖江智慧城市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2、关于公司签署靖江市智慧新港城项目 PPP 共建合同的议案； 

3、关于投资设立靖江子公司的议案； 

4、关于公司签署共建智慧宿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5、关于公司签署泰兴智慧城市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6、关于公司拟签署智慧金融&智慧政务共建合同之补充合同的议案； 

7、关于公司拟签署子公司增资扩股及股份转让协议的议案； 

8、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9、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上海慧球增资的议案； 

10、关于补选潘大明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五、股东发言及讨论； 

六、对大会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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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休会，统计表决结果； 

八、公布表决结果； 

九、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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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会议正常进行，提高会议效率，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

须知：  

1、公司股东或股东代表参加会议，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表

决权等各项权利。  

2、要求在会议发言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应当为在大会会务组登记

的合法股东或股东代表。  

3、会议进行中要求发言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应当先向会议主持人

提出申请，并经主持人同意后方可发言。 

4、建议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前认真做好准备，每一股东或股东代

表就每一议案发言不超过1次，每次发言不超过3分钟，发言时应先报

所持股份数额和姓名。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等回答股东问题，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或

公司、股东共同利益的质询，大会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有权拒

绝回答。议案表决开始后，大会将不再安排股东发言。  

5、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进行表决。现

场股东以其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

票表决权。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票中每项议案项下的“同意”、

“反对”、“弃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打“√”表示，多选或不

选均视为无效票，做弃权处理。 

6、股东与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

投票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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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公司签署靖江智慧城市项目 

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拟与靖江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靖江市政府”）签署《关于

靖江智慧城市项目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战略合作协议》”）。根

据《战略合作协议》，靖江市政府将未来 5 年（2015-2019年）由市财

政及投资公司投资建设的靖江市智慧城市项目通过合法有效方式总包

给公司承建，项目范围涵盖靖江市智慧城市项目的总体规划设计、智

慧港口、智慧旅游、市民一卡通、平安城市、智慧园区、智慧管网等。

项目总投资额度不低于人民币 15 亿元。 

靖江智慧城市项目由靖江市政府研究决定，形成相关决议文件。

由靖江市相应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靖江政府提出项目立项申请，靖江

市政府将本项目资金列入市年度财政性资金计划。靖江市政府支持公

司成为相关项目的顾问。公司作为总包方参与靖江智慧城市的建设和

信息化建设融资，为整个智慧靖江项目提供顶层设计，为靖江智慧城

市未来各子项目提供咨询和设计方案，并确保相应服务优质到位。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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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公司签署靖江市智慧新港城项目 

PPP 共建合同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拟与靖江新港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港城投建”）

签署《靖江市智慧新港城项目 PPP 共建合同》（以下简称“《共建合同》”）。

靖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了公司为智慧新

港城项目 PPP 社会资本共建合作方，并决定由靖江市人民政府国有直

属企业新港城投建与公司双方组建项目合资公司承担实施智慧新港城

项目投资与建设。 

新港城新区规划范围 78平方公里，总计投资人民币 7.69亿，建

设一个覆盖该区域的智慧城市系统。新港城投建主要负责项目公司的

管理，对 PPP 项目实施监管，按合同约定进行产权回购等；公司主要

负责对项目公司实施管理、监督，按合同规定承担总集成（或总承包）

管理及实施以及收取项目产权回购款等。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其中公司以货币出资人民

币 4,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0%；新港城投建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本项目的合作主要分为项目建设和产权回

购两方面。项目总体分预计两期建设，一期建设金额约 34,700 万元，

建设周期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年 12 月 31 日。二期建设金额约

42,200 万元，建设周期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年 3 月 30 日。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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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投资设立靖江子公司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与靖江新港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港城投建”）

签署《靖江市智慧新港城项目 PPP 共建合同》（以下简称“《共建合同》”）。

靖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了公司为智

慧新港城项目 PPP社会资本共建合作方，并决定由靖江市人民政府国

有直属企业新港城投建与公司组建项目合资公司承担实施智慧新港城

项目投资与建设。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其中公司以货币出资人民

币 4,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0%；新港城投建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该项目公司名称为“慧球科技（靖江）有

限公司”（暂定名，待工商部门核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伍仟万元，

注册地址为江苏省泰州靖江市新港大道 99号，经营范围为：通信技术、

信息科技、计算机、电子科技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

机网络工程,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通讯器材、自动化控制系统的销售、

设计、安装及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注册完成后，该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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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公司签署共建智慧宿州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拟与宿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宿州市政府”）签署《共建

智慧宿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战略合作协议》”）。根据《战

略合作协议》，宿州市政府将未来 3年（2015-2017 年）由宿州市财政

及市属投资公司投资建设的智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积极支持通过合

法有效的方式发包给公司承建，项目范围涵盖智慧城市项目中公共基

础数据库、公共信息平台、智慧交通、政务安全、企业服务平台、智

慧农业、智慧管网等，项目总投资金额 10亿元。 

宿州市政府积极支持公司在实施具体项目时，针对公司有竞争优

势的咨询服务类、系统集成及软件整合类项目等，同等条件下通过合

法程序优先选择公司实施。宿州市政府支持公司以宿州为试点，建设

基于业务的资源共享、服务集中和自动化的智慧城市运营中心，统筹

规划建设智慧宿州。宿州市政府承诺提供政策支持与服务，在市场、

资金、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办公场地、项目申报、政策扶持、创新

服务等方面给予公司全力协助，以保证智慧宿州项目顺利进行，并对

公司在宿州的投资权益提供必要的保障。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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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公司签署泰兴智慧城市项目 

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拟与泰兴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泰兴市政府”）签署《关于

泰兴智慧城市项目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战略合作协议》”）。根

据《战略合作协议》，泰兴市政府将未来 5 年（2015-2019年）由市财

政及投资公司投资建设的泰兴市智慧城市项目通过合法有效方式总包

给公司承建，项目范围涵盖泰兴市智慧城市项目的总体规划设计、智

慧旅游、市民一卡通、平安城市、智慧园区、智慧管网等。项目总投

资额度不低于人民币 10亿元。 

泰兴智慧城市项目由泰兴市政府研究决定，形成相关决议文件。

由泰兴市相应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泰兴市政府提出项目立项申请，泰

兴市政府将本项目资金列入市年度财政性资金计划。泰兴市政府支持

公司成为相关项目的顾问。公司作为总包方参与泰兴智慧城市的建设

和信息化建设融资，为整个智慧泰兴项目提供顶层设计，为泰兴智慧

城市未来各子项目提供咨询和设计方案，并确保相应服务优质到位。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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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公司拟签署智慧金融&智慧政务 

共建合同之补充合同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与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以下简称“两江管委会”）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签订了《智慧金融&智慧政务共建合同》（以下简称“《共

建合同》”），并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鉴于《共

建合同》约定的事宜需做调整，现经进一步磋商，就共建合同需补充

的事项达成协议，公司拟与两江管委会签署《智慧金融&智慧政务共建

合同之补充合同》（以下简称“《补充合同》”）。根据《补充合同》，拟

调整公司及两江管委会下属重庆云计算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云计算公司”）在项目公司即慧球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慧球”）的出资等条款。调整后，云计算公司的实际出资总额为

2.1734 亿元，占重庆慧球 79%的股权；公司对重庆慧球的实际出资总

额调整为 5,777 万元，占重庆慧球 21%的股权。双方确认公司已经以

货币方式实缴出资 300 万元，剩余 5,477 万元将在云计算公司对重庆

慧球进行增资的同时进行出资。 

为进一步执行《共建合同》及《补充合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经营层签署《共建合同》及《补充合同》项下具体项目协议并办理

相关事宜。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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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关于公司拟签署子公司增资扩股 

及股份转让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与重庆云计算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计算公司”）

主管单位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于 2015年 4 月 10 日签订了《智慧金融&

智慧政务共建合同》，明确了由公司与云计算公司共同成立慧球科技

（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慧球”），并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与云计算公司、重庆

金融后援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融后援公司”）就重庆慧球注册

资本的出资形式及增资扩股、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共识，公司拟与云计

算公司、金融后援公司签署《慧球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及

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根据《协议》，（1）对重庆慧

球的股东出资进行调整。原经工商登记的云计算公司出资额 1,750 万

元变更为 2,973万元，出资方式由货币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 50 万元、

实物作价出资 2,923 万元；公司的出资额由 7,000 万元变更为 5,777

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不变。（2）公司与云计算公司决定对项

目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后的总资本金为 27,511 万元。云计算

公司将出资额增至 21,734 万元，占项目公司总股比 79%；公司完成剩

余 5,477万元的出资后，公司出资额为 5,777万元，占总股比的 21%。

（3）增资扩股事宜完成后，云计算公司向金融后援公司转让在重庆慧

球 10%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云计算公司在重庆慧球的持股比例

为 69%，公司在重庆慧球的持股比例为 21%，金融后援公司在重庆慧

球的持股比例为 10%。 

为进一步执行《协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协议》

相关事宜。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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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发展经营需要，公司按《公司法》、《证券法》和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具体信息如下： 

拟将公司的经营范围由“通信技术、信息科技、计算机、电子科

技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计算机网络工程, 计算机软硬

件开发, 通讯器材、自动化控制系统的销售、设计、安装及售后服务(以

上项目不含互联网上网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变更为“通信技术、信息科技、计算机、

电子科技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计算机网络工程, 计算

机软硬件开发, 通讯器材、自动化控制系统的销售、设计、安装及售

后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上项目不含互联网上网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的核准书为准。 

同时，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修订情况如下： 

序号 修订后 修订前 

1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公

司经营范围是: 通信技术、信息科技、

计算机、电子科技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 计算机网络工程, 计算

机软硬件开发, 通讯器材、自动化控制

系统的销售、设计、安装及售后服务，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上项

目不含互联网上网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公

司经营范围是: 通信技术、信息科技、

计算机、电子科技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 计算机网络工程, 计算

机软硬件开发, 通讯器材、自动化控制

系统的销售、设计、安装及售后服务(以

上项目不含互联网上网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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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负责办理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公司

章程的各项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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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九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上海慧球增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决定对全资子公司上海慧球通信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慧球”)以货币增资人民币 9,990万元,增资完成

后上海慧球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上海慧球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2 日，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

万元，经营范围为：通信技术、信息科技、计算机技术、电子科技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通讯器材、

自动化控制系统的销售、设计、上门安装及售后服务，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层负责办理上海慧球增资的各项事宜。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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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 

关于补选潘大明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因顾建华先生近日申请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的职务，根据

公司监事会提名，监事会向股东大会提请审议补选潘大明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相同。 

潘大明简历如下： 

潘大明，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 年 12 月出生，硕

士，副教授。潘大明自 1990 年 7 月至 2013年 6 月在上海电机学院工

作，历任校办主任、后勤保障处处长、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李斌技师

学院）书记等职务。2013年 7 月至今在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担任副总裁、斐讯学院常务副院长等职务。潘大明与公司现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潘大明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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